附件5：

[bookmark: _GoBack]应县XX乡XX村农户多环节托管服务合同书
服务主体：                 （以下简称甲方）
被托管农户：               （以下简称乙方）
    为进一步做好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双方在自愿、平等、协商一次的基础上，订立本合同，供双方共同遵守。
一、服务地点：乙方将自己在本村种植玉米等粮食作物的     亩土地的耕、种、防、收等作业环节委托给甲方进行作业。
二、服务时间：为2026年X月至2027年X月，甲方根据农时需要，提前与乙方沟通确定具体服务时间，乙方要为甲方提供开展作业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三、服务价款：甲方以《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农业生产托管试点工作组织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导价为基准，耕、种、防、收四个环节共向农户收费XX元（其中：玉米深耕+旋耕（撒肥）向农户收费52.5元/亩，播种（含铺膜）向农户收费30元/亩，病虫害防治（含农药）向农户收费10.5元/亩，机收（送至农户家中）向农户收费75元/亩），甲方不得擅自改变收费标准。
四、服务作业质量标准：
1、旋耕作业标准：旋耕后地表残留物量g/㎡≤200，地表平整度≤5㎝，地表沟底不平度≤2㎝，作业后田角余量最少，田间无漏耕。
2、播种作业标准：种要下籽均匀，深度适当，不断点，不遗漏。
3、病虫害防治作业标准：做到药水配适到位，作业区内喷洒均匀，药液全覆盖无死角。
4、机收作业标准：收获作业中果穗落耕损失率小于2%，落地损失率小于1.5%，割茬高度小于15㎝，包叶剥净率大于80%。
五、乙方对甲方的服务有权监督，乙方要按照实际作业面积在《生产托管作业农户确认表》上签字确认。秋收后，乙方保证自家耕地不焚烧秸秆，且严格看管，不许别人放火焚烧，否则不能享受托管服务补贴。
六、甲乙双方发生争执时，可通过属地村委会调解，调解不成的可向县人民法院上述。
七、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代表签字：            
法人代表签字：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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